
国务院发布《国家能源交通

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

本刊讯：1 982年12月1 5日国务院发布《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  。现将征集办

法及征集项目表刊登如下：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

第一条  为了集中必要的资金，进行能源

交通重点建设，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一切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

体、部队和地方政府的各项预算外资金，以及

这些单位所管的城镇集体企业交纳所得税后的

利润，都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交纳国家能

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第三条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征

集范围和项目，按照本办法附表的规定办理。
第四条  下列项目，免予征集国家能源交

通重点建设基金：

（一）地方财政的农（牧）业税附加；

（二）中、小学校的学杂费；

（三）国营企业的大修理基金；

（四）国营石油企业的油田维护费；

（五）林业部门的育林基金。
第五条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按

第三条所列各项资金当年收入的10%计征。
第六条  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 点 建 设 基

金，确定每年为四十亿元，全部上交中央财政。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必须在正确执行政

策的前提下，保证完成任务。地方超额完成任

务的部分，全部留给各省、市、自治区使用。
第七条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交

款单位，按以下规定交款：

（一）中央主管部门及其所属事业单位，

由主管部门集中交入中央金库。
中央主管部门所属的企业单位，除铁道、

交通、邮电、民航、军工企业由主管部门集中

交入中央金库外，其余均就地交入中央金库。

（二）部队及其所属企业事业单位，由总

后勤部集中交入中央金库。

（三）各级地方政府，地方企 业 事 业 单

位，机关团体，及其所管的城镇集体企业，就

地或由主管部门集中交入中央金库。地方超额

完成任务的部分，在年终结算时返还。
第八条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按

季或按月交纳。交款单位应在季度或月份终了

后的十日以内，填写交款书，向所在地开户银

行一次交清。第四季度或十二月的国家能源交

通重点建设基金应在年末以前预交，年度终了

以后，根据有关决算资料进行结算。
第九条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征

集任务，由各级政府负责分配。具体的征集工

作，由各级税务部门负责办理，中国人民银行

和有关部门应积极配合。
第十条  本办法公布后一个月以内，所有

交纳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单位，都必

须向当地税务部门申报，办理登记手续，并定

期报送本单位应交纳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

金的项目及有关资料。
第十 一条  交纳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

金的单位，必须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期限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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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交纳的，当地税务部门和银行有权在其存

款户内扣交。
第十二条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不

得因交纳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而提高价

格、提高收费标准，转嫁负担，或者向国家另

外要求补助。严禁转移资金、弄虚作假、隐瞒

收入、故意漏交少交。违反上述规定的，税务

部门除了追补应交的款项以外，并有权视情节

轻重处以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应报经上级

领导部门，对有关负责人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税务部门和企业事

业单位的主管部门，应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管

理，建立健全预算、决算制度和其他必要的管

理制度，监督资金使用情况，提高资金使用效

果。财政部门要健全预算外资金的管理机构，

充实人员。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应单独设帐核

算，收支情况要定期向当地财政、税务部门报

告。
第十四条  各省、市、自治区每年超额完

成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任务而留用的部

分，应当在下年度安排使用，并且只能用于发

展本地区的能源交通建设，不能挪作他用。具

体的建设项目，由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

报经国家计委审查批准。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一九八三年一月一日

起执行。具体实施细则由财政部制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的解释，授权财政部办

理。

附件：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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